广东省绿色住区标准

（粤房协2009年版）

必备条件：

1、地级以上市住宅小区规划用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（可分期开发），或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；县级镇用地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（可分期开发），或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；
2、容积率不低于1.5，其中广州、深圳不低于2；
3、全部楼宇具备交付使用条件，配套设施初步建成，环境景观效果初步形成（属分期建设的，其首期竣工量应在半数以上）；

4、建筑设计、施工等手续齐备，竣工后需在建设和消防等部门进行验收备案；

5、无安全隐患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；

6、住区气氛和谐融洽,无重大投诉。

	项 目
	标准要求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实际
得分

	　一.

规  划

设  计

20分
	1．1
区位

与用

地
	（1）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，与周边环境关系协调；
（2）因地制宜，保留和合理利用原有适宜的地形、地貌、植被和自然水系；

（3）改良、开发荒地、废地，节约用地；

（4）对洪涝、泥石流、滑坡等自然灾害有抵御能力；

（5）远离污染源。
	8分
	第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项每项２分；其它每项１分。
	

	
	1．2
功能
	（1）规划布局合理，功能分区明确；
（2）建筑物组合要全面考虑朝向、日照、采光、通风、空间环境和使用要求等因素的影响。居住建筑中的主要房间朝向应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；

（3）容积率、建筑密度符合规划要求，避免超强度开发。
	4分
	第（2）项２分；其它每项１分。
	

	
	1．3
交通

组织
	（1）对外交通方便，住区与最近公交站的直线距离小于500米 ；
（2）区内人流、车流组织有序，实现人车分流，防止机动车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；

（3）住区道路系统、建筑入口及主要公共场地无障碍设施完善，套内无障碍设施与户外贯通；

（4）设置非机动车、机动车车库（停车场）；地下停车场地（位）充足，住户/车位比达到1∶1以上。地面停车场采用透水地面，并结合绿化为车辆遮荫；

（5）消防车道设计成隐蔽式车道，即在消防车道内种植不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草坪，平日作为绿地，应急时供消防车使用。
	４分
	第（1）、（5）项每项0.5分；其它每项１分。
	

	
	1．4
配套
	（１）区内或周边配套设施完善，布局合理；

（２）符合居民的活动规律和日常使用要求，适应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趋势和市场需求；
（3）方便居民生活，有利邻里交往，避免相互干扰；

（4）兼顾经营管理的合理性和经济性。
	4分
	每项１分。
	

	二 .

 建   筑

工   程

２０分
	2．1
建筑

设计

与工

程质

量
	(1)具有地域生态环境特色，充分利用自然光、自然风，朝阳面有遮阳设施；

（2）执行建设部《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导则》，全装修房达30％以上，其中广州、深圳达50％以上，县级镇达20％以上； 

（3）给排水、电气、燃气、空调等设备及其管线布置合理，室外管线及空调有隐蔽措施，符合规范； 
	３分
	每项１分。
	

	
	2．2
建筑

功能

和空

间
	（1）建筑物布局适应当地气候特征，采取开敞式，建筑密度＜35%；
（2）户型设计符合住户现代生活方式和习俗，各户及其房间保持独立性和私密性；

（3）住宅设计要依据市场需求，认真贯彻节能、节地、节材、节水及环保的原则，合理确定住宅开间和进深，具有多种档次、面积标准的套型，主导户型符合国家要求；
（4）套内各功能空间（卧室、起居室、餐厅、厨房、卫生间、贮藏室）面积合适，布局紧凑，分区明确；

（5）大堂、过道、楼梯、电梯等公共交往空间布局顺畅、紧凑。
	７分
	第（1）、（3）项每项２分；其它每项１分。
	

	
	　2．3
建筑安全防护
	（1）套内地面不宜设置台阶或错层；
（２）住区出入口、道路及公共场地等地面平整、防滑，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；

（３）住宅安全防护设施齐全，符合规范。
	３分
	每项１分。
	

	
	　2．4
建筑形态


	（1）住宅群体的体型组合、立面处理、外部色彩和空间设计简洁、美观，与自然环境协调；
（2）具有历史信息、时代信息、艺术信息、文脉信息，地方特色和时代感鲜明。
	２分
	每项１分。
	

	
	　2．5
室内空间环境
	（1）起居室、厨房、卫生间能自然通风，厨房、卫生间设有竖向风道或换气装置；
（2）卧室选择最佳朝向，东、西向房间要具备有效的遮阳措施；

（3）自然采光好，室内照度、亮度合适。

（4）室内无明显的化学污染、物理污染、生物污染和放射性污染。

（５）室内装修精细，格调雅致。
	５分
	每项1分。
	

	　三.
建 筑

材 料    

８分


	
	（1）外墙和屋面采用保温、隔热、防水等节能材料，不使用实心粘土砖；
（2）采用节能、绝热性能好的门窗，如塑钢门窗、保温铝合金门窗或彩板钢门窗等；

（3）选用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需符合关于有害物质限量的10项国家标准[注]的规定；

（4）采用节水型便器、开关等。
	８分
	每项２分。
	

	四.
生 活

能 源

５分
	
	（1）结合地方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的实际，积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，太阳能、风能、空气能或地热能等,如室外和草地照明采用太阳能灯等；
（2）选用低耗能的电气设备（如可控硅调速节能电梯、节能变电器等）。采用节能高效的新型灯具，公共区域采用延时或声控开关，减少无用电耗；
（3）太阳能光热（光电）系统实现与建筑一体化。


	５分
	第（３）项１分，其它每项２分。


	

	　五.
住 宅

功 能

8分
	5.1
安全防范系统
	（1）智能化系统定位正确，采用的技术先进实用、系统可扩充性强，能较长时间满足应用需求；
（2）住区周边防范报警及保安巡更系统完善；

（3）住户有来访对讲和大楼出入口门锁控制装置；

（4）住区出入口、道路、电梯、停车库等有电视监控系统；

（5）住区和住宅内有紧急呼救和火灾、煤气泄漏等自动报警系统。
	３分
	第（2）项１分；其它每项0.5分。
	

	
	5.2
设备监控系统
	（1）有独立的消防控制室或智能化总控制室，对安全防范系统实行监控；
（2）有给排水、变配电、公共照明、电梯等设备的自动监控系统。
	２分
	每项1分。
	

	
	5.3
信息管理系统
	（1）有水、电和燃气等远程抄表系统，或IC卡电子计量系统；
（2）车辆出入与停车管理有IC卡自动管理系统；

（3）有紧急广播及背景音乐系统。
	２分
	第（2）项１分；其它每项0.5分。
	

	
	5.4
通讯网络系统
	（1）综合布线，合理设置各类电器的插座位置和数量；
（2）有网上电子信息服务系统（语音和数据传输网络）。
	１分
	每项0.5分。
	

	六.
环 境

建 设

22分
六.
环 境

建 设

22分

	6.1  室内 环境
质量
	（1）室内空气清新，符合国家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(GB/T 18883-2002)；

（2）室内装修工程有完善的监管制度；

（3）卧室、起居室内允许的噪声级：白天≤50dB,夜间≤40dB；临马路或噪声大的区域，安装隔声性能好的双层玻璃、中空玻璃或隔音围护设施。
	３分
	每项1分。
	

	
	6.2
区内环境质量
	（1）区内无空气和噪声污染源，如有备用发电机、餐饮业等，须经处理达标方能排放；
（2）区内无扬尘污染源，总悬浮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符合国家标准；

（3）减少区内硬质地面面积, 选择具有透气、透水性能的地面铺装材料，室外透水地面面积比大于35%，保持土壤的通透性。
	3分
	每项１分。
	

	
	6.3
污水处理与雨水利用
	（1）住区排水系统实行雨污分流。一般住区的污水应引入市政污水系统，特大住区的污水，宜设有完善的污水收集、处理和排放等设施；
（2）根据当地水资源状况，因地制宜地制定节水方案，加强雨水的收集和使用，建设雨水收集库。
	２分
	每项１分。
	

	
	6.4
绿化质量
	（1）居住区内绿地率≥35％，绿地覆盖率≥70％，人均公共绿地不低于1平方米；
（2）植物品种尽量选择乡土树种为主，体现地方特色；　

（3）植物配置合理，能满足住区生态和户外活动的需求；乔木、灌木及草坪搭配合宜；乔木要以遮荫阔叶树种为主，绿地内植物长势良好。乔木量≥3株/100m²， 植物种类≥60种；

（4）利用地面停车场、屋顶、架空层和阳台等部位进行立体绿化，扩大绿化面积；

（5）绿地维护和保养良好，除虫害使用低毒、高效、低残留药剂；对除虫害药剂有严格的使用管理制度，有效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污染；

（6）地库上盖绿化用地的土壤厚度、土质条件能满足植物需要，并符合地方的屋顶绿化规范要求，土地覆盖厚度≥80厘米；

（7）种植浇灌采用节水设计，如微灌、渗灌、低压管灌等措施。小区内水体用水尽量不使用市政自来水，利用周边河湖水、收集的雨水或再生水等循环处理用水；

（8）水景设计符合地方气候和水源情况，合理确定水体面积、水池深度和水景造型，突出生态功能、经济实用性及艺术观赏性。
	12分
	第（1）、（２）、（3）、（8）项每项２分；其它每项１分。
	

	
	6.5
自然环境保护
	（1）合理保留自然水体和地貌；
（2）保留原生木本植物；

（3）不移植异地稀有名贵植物；

（4）加强对古建筑、古文化的保护和再利用。
	２分
	每项0.5分。
	

	七.
物 资

消 耗

４分
	
	（1）对建筑施工、旧建筑拆除和场地清理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分类处理，并能够再利用；
（2）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与住区总体规划、建设要同步，管理与处置以无害化、减量化和资源化为原则；
（3）垃圾分类收集，防止垃圾无序倾倒和二次污染，鼓励建设真空抽吸式垃圾收集系统；
（4）废旧电池集中回收，定期送往专业厂处理；
（5）包装物品、废旧家具、废旧电器、废旧书报等，按规定回收利用。
	４分
	第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项每项1分；其它每项0.5分。
	

	八.
物 业

管 理  

４分
	
	（1）以人为本，制订并实施节能与节水等资源节约管理制度；

（2）容貌整齐、美观、洁净，没有“六乱”现象。天台水池、景观水面定期清理、净化，确保清洁卫生；
（3）安全管理制度完善，措施严密，供水、供电、通讯、照明、智能化等设施运作正常，无重大火灾、刑事和交通等安全事故隐患；

（4）业主参与和监督机制完善，按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建立亲善的睦邻友好关系；

（5）支持创建绿色住区，住户积极参与住区活动和管理。
	４分
	第（4）、（5）项
每项0.5分；其它每项１分。
	

	九.
文 化

艺 术

４分
	
	（1）建筑小品、雕塑等硬质景观设计突出观赏性和趣味性，具有民族特色，其意义积极向上，充分体现景观的自然性、和谐性； 
（2）主要植物标识清晰；
（3）有适宜老人、儿童等开展活动和人际交流的文体设施和场地；

（4）设有固定的环保宣传橱窗（栏）、显示屏等，积极宣传和推动绿色消费；

（5）开展各种健康文明的住区文化活动，弘扬民族文化，组织人际和谐、睦邻和谐、社会和谐和伦理观念的宣传教育，内容丰富，主题鲜明。
	４分
	第（2）、（4）项
每项0.5分；其它每项１分。


	

	十.
住 宅

产 业

５分
	
	（1）使用工业化生产的复合墙体和外饰面材料，完善和提高墙体的抗裂、抗渗、抗冲刷能力；

（2）推行门窗、厨卫系列化、多档次的定型设计，安装和建筑装修同步一次完成；

（3）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住宅产业现代化目标：结构部件小型化、空间尺度扩大化、管线布局规范化、厨厕部品整合化、生产工艺标准化、现场安装机械化。
	５分
	第（1）、（2）每项2分；第（3）项1分。


	

	总分：100分


[注]：关于有害物质限量的10项国家标准如下：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》GB 18580-2001
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》GB 18581-2001
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》GB 18582-2001
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》GB 18583-2001
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》GB 18584-2001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》GB 18585-2001
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聚氯乙稀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》GB 18586-2001
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 地毯、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》GB 18587-2001

《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限量》GB 18588-2001

《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》GB 6566-2001

